关于开展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的通知
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医药人才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（国中医药人教发〔2016〕39号）及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“百千万”人才工程（岐黄工程）实施方案》（国中医药人教发〔2017〕9号），加强西学中人才队伍建设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组织开展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实施方案》（附件1）是项目组织实施的指南和依据，省中医药处将结合本省实际情况，研究制定项目实施细则，确定理论培训、临床实践单位。
二、根据实施方案中确定的遴选条件和遴选程序，现组织符合条件的人员申报，开展资格审核。具体名额分配（见附件2）。
三、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应于2018年12月28日前将《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3）及《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培养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各1份报送至中医药处，电子版发送到邮箱：275542673@qq.com。
四、其他未尽事宜，请与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处联系。
联系人：罗佩蓉
联系电话：0791-86273861
联系地址：南昌市东湖区豫章路72号。
附件： 1.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实施方案

2．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名额分配表
3.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申报表

4.全国西学中骨干人才培训项目培养对象基本情况汇总表
2018年12月25日

